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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申请结项鉴定的要求
2025-04-15

广 东 省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结 项 鉴 定 由 省 社 科 规 专 项 小 组 组 织 实

施。在项目研究完成后，如已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平

台申报 的项目 ，项目负 责人 请 先在 管理 平 台申 请 结项 ，提 交结 项

材料 ，线上提交结项材料操作流程请见平台首 页 “项目结项使用

手册”，待 资质 审 查 通过 后 ，请 按照 以 下 要求 向 省社 科 规 划专 项

小 组 提 交纸 质材 料 ，无须再提 交电子光盘（或 U 盘）。如未在系

统申报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按规定通过其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

门向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申请结项并提交材料。

一、 关于 申请鉴 定的 成果

项 目 的成 果 形 式 及完 成 时 间 ，以 广 东 省哲 学 社 会 科学 规 划 项

目管 理平 台的 “立项 信息 ”栏登 记的 信息为 准。

省社 科规 划项目 成果 形式 包括： 论文 、专著 、研 究报 告。其

中，学术论文要求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不少于 3 篇（含 3 篇）；专

著书稿字数要求 10 万字以上；研究报告要求字数 3 万字以上。

项 目 负 责 人 申 请 结 项 鉴 定 ， 必 须 提 交 与 “预 期 成 果 ”一 致 的

研究成果。如“预期成果”包含两种形式的，则须同时提交两种

形式的成果，并须同时满足相关成果要求。

二、 申请 常规鉴 定需 提交的 材料

1.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鉴 定 结 项 审 批 书 》 1 套 ，

须包含以下材料：

（ 1）结项审批书（签字盖章版）；

（ 2）立项申请书（签字盖章版）；

（ 3）项目支出明细表（单位盖章版）；

（ 4）文献查重报告首页（ 单位盖章版，研究报告、专著、未见

刊论文需查重）；

（ 5）省级主管单位审批通过的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（如无变更

可不提供）等附件材料；。

2.结 项 成果 6 本 ，不可 直接 或间 接透露 作者 信息 ，须保 留名

称与项目编号，每一本须包含以下材料：

（ 1）项目成果简介；

（ 2）项目成果（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）；

（ 3）成果鉴定意见表（仅二次鉴定项目附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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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4）成果修改说明（仅二次鉴定项目附）。

三、申 请免 于鉴定 需提 交的材 料

1.《 广 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鉴 定 结 项 审 批 书 》 1 套 ，

须包含以下材料：

（ 1）结项审批书（签字盖章版）；

（ 2）立项申请书（签字盖章版）；

（ 3）项目支出明细表（单位盖章版）；

（ 4）文献查重报告首页（ 单位盖章版，研究报告、专著、未见

刊论文需查重）；

（ 5）省级主管单位审批通过的重要事项变更审批表（如无变更

可不提供）等附件材料。

2.结项 成果 1 本（不要求匿名），须包含以下材料：

（ 1）项目成果简介；

（ 2）项目成果（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）。

四、提 交结 项材料 注意 事项

1.结 项 审 批 书 的 成 员 须 与 申 请 书 的 成 员 或 重 要 事 项 变 更 表 变

更后的成员保持一致，审批书所有盖公章的地方需签署日期。

2.非 申 请 免 于 鉴 定 的 结 项 成 果 须 进 行 匿 名 处 理 ， 不 得 透 露 所

有作者的姓名、工作单位等相关信息，特别注意中文论文的英文

摘要须进行匿名处理。已发表的成果须保留项目编号标注说明，

并用高亮笔标出或铅笔划线标出。项目名称或简介如包含单位信

息，须匿名处理。结项成果中不得出现人像照片。

（ 1）成果封面须注明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”字样及

项目编号、项目名称、成果形式等；

（ 2）内容及装订顺序：封面 、目录、项目及成果简介、成果主

体 部 分 、 附件 、 封 底 ， 纸 质 材 料 须 A4 纸 双 面 打 印， 左 侧 装 订 成

册；

（ 3）项目成果简介参照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审

批书》；

（ 4）成果主体部分即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项鉴定的论文、研究报

告或专 著的稿件应 只 提 供与 本课 题 高度 相关 的 文章 ，论文如 已发

表 可 提 供 进 行 匿 名处 理 的 复 印 件 ， 外 文 论 文 须 附 上 约 1000 字 的

中文简介；



第 3 页 共 3 页

（ 5）附件是其他情况的简要说明，包括：阶段性论文发表刊物

名称及时间、成果被政府部门采纳的情况、成果获奖的情况等，

由项目负责人视情况决定是否提供。

3.合 作 类 专 项 、 重 大 定 向 委 托 项 目 除 了 按 以 上 结 项 要 求 走 线

下结项之外，还须提交电子光盘（或 U 盘）1 张 ,内容包含：《广

东 省 哲 学 社 会 科 学规 划 项 目 结 项 审 批 书 》 （请 使 用 2024 年 9 月

修 订 版的《 广 东 省哲 学 社 会 科学 规 划 项 目结 项 审 批书 》（ 见 下 载

专区 ））、结项成果和文献 查重报告全文 。光盘或 U 盘建议用小

号信封装好，写上项目号、负责人姓名和所在单位信息 ，夹放于

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结项审批书》首页。

4.如 申 请 结 项 的 项 目 为 规 划 专 项 小 组 与 其 他 单 位 联 合 设 立

的 专 项项 目 ，且 立 项通 知 书 上 有明 确 的 结 项要 求 ，需 以 立项 通 知

书上 的结 项要求 为准 。

五、特 别提 醒

1.根据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为专著、研究报告的，通过鉴定结项后方可

公开出版。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的，不受理结项申请，并作撤销项

目处理。

2.形式审查不合格的结项材料一律不退回，如需寄件，建议

使用 EMS 快递。规划专项小组不受理个人申请材料，不接收同城

快递。

如有疑问，请咨询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，由科研管理部门

对接规划专项小组。

联系人：陈静越

电话：（ 020） 83825078

材料接收地址及邮编：广州市天河北路 618 号广东社科中心

B 座 928 室 510635
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小组

2025 年 4 月 15 日


